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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2-107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追加 2022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 

2、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人福”，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

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84.49%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 100%

权益）； 

3、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克”，公司持有其 85.80%

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 100%权益。）。 

● 担保人名称： 

1、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2、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 

3、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4、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 

5、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有限”）； 

6、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克”）。 

● 本次预计追加担保额度的金额及在授权范围内担保人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预计追加担保的最高额
度（单位：万元） 

已提供担保的最高额
度（单位：万元） 

宜昌人福 人福医药 ¥40,000.00 ¥0.00 

葛店人福 人福医药 ¥25,000.00 ¥0.00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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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药 人福医药 ¥20,000.00 ¥0.00 

武汉人福 人福医药 ¥20,000.00 ¥0.00 

人福有限 人福医药 ¥20,000.00 ¥0.00 

武汉普克 人福医药 ¥15,000.00 ¥0.00 

人福有限 湖北人福 ¥20,000.00 ¥0.00 

武汉人福 武汉普克 ¥5,000.00 ¥0.0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被担保公司湖北人福、武汉普克将提

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本次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均低于 70%。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当代科技”）为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约为 20.06 亿元，公司现计

划变更上述担保方式，同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追加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公司董事会拟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授权宜昌人福、葛店人福、新疆维药、武汉人福、人福有限、武汉普克为公司申请人民

币总额不超过 140,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或其他形式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授权人福有限为湖北人福申请人民币总额不超过 20,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或其他形式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权武汉人福为武汉普克申请人民币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或其他形式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本次预计追加担保额度的金额及在授权范围内担保人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额

度如下：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预计追加担保的最高额
度（单位：万元） 

已提供担保的最高额
度（单位：万元） 

宜昌人福 人福医药 ¥40,000.00 ¥0.00 

葛店人福 人福医药 ¥25,000.00 ¥0.00 

新疆维药 人福医药 ¥20,000.00 ¥0.00 

武汉人福 人福医药 ¥2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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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有限 人福医药 ¥20,000.00 ¥0.00 

武汉普克 人福医药 ¥15,000.00 ¥0.00 

人福有限 湖北人福 ¥20,000.00 ¥0.00 

武汉人福 武汉普克 ¥5,000.00 ¥0.00 

4、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担保事项

进行审批。 

本次担保授权申请事宜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711969790N 

3、成立时间：1998 年 11 月 3 日 

4、注册地点：武昌区和平大道 219 号白云边大厦 17、18 层 

5、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6、注册资本：141,714.8534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中药饮片代煎服务；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光学玻璃销售；专用设备修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市场营销策划；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塑料制品制造；电子产品销售；家具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消毒剂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计

算机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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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湖北人福资产总额 708,395.21 万元，净资

产 243,992.13 万元，负债总额 464,403.0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1,125.07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 461,741.3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776,146.93 万元，净利润 10,383.74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湖北人福资产总额 721,211.94 万元，净资产 246,975.52 万

元，负债总额 474,236.4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45,450.9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71,575.05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85,793.31 万元，净利润 4,974.59 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人福有限持有其 84.49%的股权，根据增资

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 100%权益。 

（二）武汉普克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918910751 

3、成立时间：2009 年 09 月 03 日 

4、注册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二路 99 号 

5、法定代表人：孟晓峰 

6、注册资本：35,2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生物工程、中药制剂（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

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除外）、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保健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生用品、生活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软胶囊剂、药品、营养食品、

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普克资产总额 74,222.40 万元，净资

产 38,396.90 万元，负债总额 35,825.5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994.69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20,457.83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37,657.83 万元，净利润 1,330.7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武汉普克资产总额 75,978.35 万元，净资产 40,431.96 万元，

负债总额 35,546.4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138.0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2,487.60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9,826.46 万元，净利润 2,506.28 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85.80%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

公司持有其 100%权益。 

 

三、担保人基本情况 



5 

 

（一）宜昌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730843405M 

3、成立时间：2001 年 08 月 08 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开发区大连路 19 号 

5、法定代表人：李杰 

6、注册资本：29,352.7036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以《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有效期为准）；

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第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药品、食

品检测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代理进出口（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许可，不得

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 844,039.80 万元，净资

产 562,605.23 万元，负债总额 281,434.5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0,174.07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 217,537.82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607,301.44 万元，净利润 185,992.55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 974,188.93 万元，净资产 666,091.90 万

元，负债总额 308,097.0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8,564.1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22,784.13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36,642.93 万元，净利润 102,468.79 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 

（二）葛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726118497D 

3、成立时间：2001 年 02 月 26 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聚贤路 25 号 

5、法定代表人：郑承刚 

6、注册资本：12,825.5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1、原料药（含抗肿瘤类）；2、片剂（含激素类，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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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用药），硬胶囊剂（计划生育用药），软胶囊剂（激素类）；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互联网药品交易及信息服务；房屋租赁。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 126,062.90 万元，净资

产 50,376.17 万元，负债总额 75,686.7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903.22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60,419.6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76,445.37 万元，净利润 13,348.6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 146,641.01 万元，净资产 48,956.03 万

元，负债总额 97,684.9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8,013.4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5,717.65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7,439.97 万元，净利润 9,990.74 万元。 

9、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葛店人福 81.07%的股权。 

（三）新疆维药 

1、被担保人名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26948677D 

3、成立时间：2001 年 03 月 26 日 

4、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沈阳街 2 号 

5、法定代表人：尹强 

6、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翻译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疆维药资产总额 65,455.26 万元，净资

产 43,548.63 万元，负债总额 21,906.6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32.14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20,611.8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63,779.84 万元，净利润 8,218.9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新疆维药资产总额 68,046.47 万元，净资产 47,525.80 万元，

负债总额 20,520.6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229.3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7,223.66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3,652.01 万元，净利润 3,742.61 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73.25%的股权。 

（四）武汉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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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01966747 

3、成立时间：1997 年 06 月 02 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生物园路 8 号 

5、法定代表人：唐维 

6、注册资本：26,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药

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加工服务及货物进出口；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

颗粒剂、硬胶囊剂（含激素类）、混悬剂、片剂、软膏剂、栓剂、口服溶液剂、原料药

（尿激酶）的生产及批发兼零售；医药科技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设备租

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租赁；物业服务；会议会展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孵化管理服

务。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汉人福资产总额 75,143.80 万元，净资

产 57,150.48 万元，负债总额 17,993.3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45.96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16,842.47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66,060.83 万元，净利润 6,715.44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武汉人福资产总额 68,237.35 万元，净资产 58,774.11 万元，

负债总额 9,463.2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4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229.68 万元，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1,504.12 万元，净利润 4,860.06 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98.33%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持有

其 1.67%的股权。 

（五）人福有限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91890291T 

3、成立时间：2009 年 09 月 03 日 

4、注册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 C7 栋 611 室 

5、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6、注册资本：150,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生物工程、中药制剂、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



8 

 

制品、保健品产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生用品、生活用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物流及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福有限资产总额 887,907.10 万元，净资

产 257,061.61 万元，负债总额 630,845.4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5,825.07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 592,848.91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778,243.96 万元，净利润 10,265.6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人福有限资产总额 840,055.51 万元，净资产 260,365.35 万

元，负债总额 579,690.1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9,750.9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41,511.27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86,555.28 万元，净利润 3,553.35 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六）武汉普克 

详见上文。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授权，公司董事会将

根据上述各公司的经营能力、资金需求情况并结合市场情况和融资业务安排，择优确定

融资方式，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履行相关担保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在此后每一次关于该授权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做出具体公告，为保护公

司利益，上述被担保子公司湖北人福、武汉普克将相应为人福有限、武汉人福提供反担

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保证范围包括：人福有限、武汉人福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

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

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人

福有限、武汉人福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由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或湖北人福、武汉普克提供，担保所涉银

行贷款用于公司或湖北人福、武汉普克日常经营周转，鉴于公司及湖北人福、武汉普克

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前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及下属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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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低于 70%，各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被担保的控股

子公司将签订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本公司未有与《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

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授权的对外担保的相关主体为公司

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主体资格、资信状况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符合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该项预案是合理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

款额度）为 752,27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314,697.52 万元的

57.22%，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

的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